绍学院党校〔2012〕10号
关于举办党委党校第三十四期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：

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、省委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和第二十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加强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和优秀大学生队伍的建党力度，扩大和增强党的群众基础、阶级基础，按照加强创建学习型党组织、学校发展党员工作和创先争优活动有关要求，经研究决定举办党委党校第三十四期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参加对象的基本要求

1．已递交入党申请书；

2．党章学习小组结业或中学业余党校培训结业；

3．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；能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，学习态度端正、工作积极、平时表现较突出的大学生或工作认真负责、事业心较强的教职工（以青年骨干教师为主）。

二、培训时间

二〇一二年十月中旬至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上旬，每周安排1-2次党课，一般定在周一晚上和周日下午。
三、培训内容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、十七大报告、十七大党章、党的基础知识等。
四、招生办法

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采用自愿报名或党支部推荐的办法进行。由分党校校务委员会负责审核和录取工作。

务请各分党委、党总支认真做好报名工作；各分党校和未成立分党校的基层党组织于10月12日前将学员名单发至kxfz@usx.edu.cn,并将纸质材料上报校党委组织部。上虞分院的培训工作可参照学校安排进行。
附件：党委党校第三十四期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招生名单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绍兴文理学院委员会党校

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
主题词：党校  学习班  招生  通知
附件1：

党委党校第三十四期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招生名单表

党组织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	序号
	班  级
	姓  名
	学   号
	申请入党时间
	是否已参加过党章学习小组或中学业余党校学习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

备注：表格行数不够请根据人数自行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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